
裁定字號 111年憲裁字第1693號

原分案號 109年度憲三字第17號

裁定日期 111年11月02日

聲請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

案由 聲請人因審理原住民身分事件，認應適用之原住民身分法第2條規定違憲，聲
請解釋憲法，請求宣告法規範違憲

主文 本件判決理由第16段「86年7月21日修正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及第12

項」，及第28段「於86年第4次修憲時第10條第11項及第12項」，其中「第

11項及第12項」部分，均更正為「第9項及第10項」

1

理由 一、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，而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

判決之本旨者，憲法法庭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並公告之（憲法法庭

審理規則第50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。

二、查本件判決理由第16段及第28段，關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部分，其中

「第11項及第12項」係「第9項及第10項」之誤植，爰依職權以裁定更正

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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